附件二
参选承诺函

致：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﹒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宜宾医院
本公司             （公司名称）参加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的投标活动，现承诺：
一、我公司满足本次比选关于供应商的资格要求（包括1.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内涵盖再生物资回收；2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3.具有良好商业信誉和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；4.参加此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），并完全满足医院采购公告相关服务要求。
二、所递交的项目报价表及证明材料相关内容均如实填写，并真实可靠，若采购人在开标、评标过程中发现我方所提供的材料不真实，则我方的参选无效；若中选将取消我方的中选资格，我方不会有异议。
三、若我公司经评审确定为成交供应商，承诺成交服务价格不超过四川地区其它医院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一旦我方中选，保证按医院要求完成相关工作。
五、一旦我方中选，我方将按采购人要求签订合同。
六、我方未参与本采购项目前期咨询论证，不属于禁止参加本项目投标的供应商。

如违反以上承诺，本公司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投标人名称：        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日期：

